附件2
权籍调查情况说明

（权利人变更）

根据《河南省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权籍调查技术细则》的相关要求，对                     宗地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结果进行核实，并对其上的房屋等建（构）筑物进行补充调查，结果如下:

１．使用权档案检查

经检查，使用权档案组卷完成，内容完整。

２．宗地权属核实

经核实，该宗地权利人发生变化，原权利人       变更为       ，宗地权属界限及其他状况未发生变化。

３．房屋权属调查与不动产测量

该宗地的房屋建设符合规划，对房屋等建（构）筑物的权属状况、性质、产别、用途、层数、结构等状况进行调查，并测算建筑面积，填写房屋调查表。

４．调查结果

核实与调查结果经公示、审核，该不动产单元符合登记条件。公示、公告材料详见村级档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查员签字：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查承担单位（公章）

    年  月  日  

权利人变更证明

	宗地坐落
	

	宗地号
	

	原权利人
	姓名：           证件号：

	现权利人
	姓名：           证件号： 

	
	与原权利人关系：

	变更原因
	□登记错误 □继承  □析产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相关权利人
	


   以上情况属实，相关人员对内容无异议。               

原权利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现权利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相关权利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村委会意见：情况属实，相关权利人无异议，与邻宗无争议，同意更正。

经办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委会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